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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3年第二批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工作的通知

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相关学协会：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公布2023年第二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23〕3号），确认我区155个项目（名单见附件）获批为2023年第二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为加强项目实施管理，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是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各项目单位要高度重视获批项目的组织实施，落实部门和专人负责，细化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加强经费等支持保障；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相关学协会根据管理权限加强对申办单位及项目实施的指导及监管，确保项目合规、高效实施。

二、加强项目执行报送。各项目单位项目负主体责任，并高度重视项目举办信息的执行填报工作，在项目举办前登录“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填报项目举办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让广大学员及时了解项目情况；在项目举办后2周内通过“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填报教学情况、培训效果分析等项目执行情况。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相关学协会要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信息和执行过程的监管，保证项目实施质量，有效提高项目执行率。
三、加强项目纪律要求。各立项单位管理部门、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相关学协会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管，避免和杜绝项目实施过程出现违规行为。项目举办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名称、内容、举办时间、举办地等项目相关信息；不得将项目交由其他单位举办，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项目举办过程须依规、守法；严禁到国家明令禁止举办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考察等活动，严禁组织学员旅游观光。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联系人及电话：李丽菊，0771-2832953。

　　附件：2023年第二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广西立项项目表
                        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2023年3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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